
2015年闵行区颛桥镇
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闵行区颛桥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部门预算是闵行区颛桥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综合收支计划。2015年，部门预算支出总额为994.9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24.26万元，项目支出 570.64万元。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一、文化体育与传媒（类207）
文化（款20701）：指闵行区颛桥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用于机构正常运行，开展事务管理活动的支出。具体包括其他文化支出1个项级支出科目。
“其他文化支出”科目（项2070199）956.55万元，主要用于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的基本支出385.91万元，项目支出570.64万元。基本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费等日常公用经费方面的支出；项目支出主要用于新文化大楼的设施设备、民间美术馆、社区文艺、体育、书场、图书、公共文化服务社、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颛桥镇教育基地活动、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非物质文化遗产、回购体育中心项目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210）
医疗保障（款21005）：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用于职工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事业单位医疗1个项级支出科目。
“事业单位医疗”科目（项2100502）23.39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本部门在职人员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支出。

三、住房保障支出（类221）

住房改革支出（款22102）：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用于职工住房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住房公积金1个项级支出科目。
“住房公积金”科目（项2210201）14.96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本部门在职人员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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